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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 7 月底外勞人數 374,147 人，其中產業外勞計 205,849 人，

社福外勞 168,298人，一年來(96.7～97.7)因應 3Ｋ三班之人力需求，

產業外勞增加 15,847 人，社福外勞因長期照護人力不足增加 7,085

人，其中看護工增加 7,044人。 

一、外籍勞工健康檢查 

為免造成防疫漏洞，引進之外籍勞工依規定需每半年定期健康檢

查一次，然自 93 年 1 月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公布施行

後，其在國內之定期健康檢查作業則改為入境後三日內及入境後工作

滿 6個月、18個月、30個月需定期至衛生署指定醫院接受定期健康檢

查，故自 93年起接受健康檢查人次大幅下降。 

外籍勞工健康檢查情形，在 86 至 94 年間其不合格率皆維持約 3

％以下，然 95 年不合格率提高至 4.33％、96 年更增為 5.43％，不合

格情況有增加趨勢。 

依 96年健康檢查不合格情形進一步分析，主要以腸內寄生蟲檢查

項目的不合格人次數居首，高達 25,307 人次，其中以印尼籍的比重

39.47％最高，次為菲律賓籍的 24.22％，再次為越南籍的 19.48％；

觀察各國籍別健康檢查不合格率，以泰國健康檢查不合格率 3.54％最

低，印尼 6.7％最高。 

外籍勞工健康檢查及職業災害情形 



二、受聘僱外國人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人次及千人率 

96 年受聘僱外國人（含外籍勞工及外國專業人員）請領職業災害

保險給付 1,382人次，較上年增加 74人次或增 5.66％，職災千人率為

5.855，其中製造業 1,213 人次，較上年增加 72 人次或增 6.31％；營

造業 40人次，較上年則減少 13人次或減 24.53％。觀察其傷病情形，

傷病給付 1,096人次，殘廢給付 271人次，死亡給付 15人。 

96 年受聘僱外國人發生職業災害之事故原因，以被夾、被捲次數

最高有 801人次，較上年減少 12人次或減 1.48％，其次為被切、割、

擦傷 246 人次，較上年增加 46 人次或增 23.00％；物體飛落、倒塌、

崩塌 79人次再次之，較上年減少 4人次或減 4.82％；其餘為與高溫、

低溫接觸 46 人次，較上年增加 7 人次或增 17.95％；墜落、滾落 44

人次，較上年增加 8人次或增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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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勞工健康檢查不合格統計表 
                       單位：人,人次,％ 

項目別 
受檢人數 

（人） 

 不 合 格 數（人 次） 

不合 

格率 

（％） 

總計 
Ｘ光 

檢查 
HIV 梅毒 

B 型 

肝炎 

腸內 

寄生蟲 
妊娠 其他 

94年 402,807 2.49 10,573 293 14 28 35 10,144 58 1 

95年 448,459 4.33 19,917 446 55 53 39 19,263 60 1 

96年  470,078  5.43 25,881    414    25     38     60  25,307     37    -    

泰國  122,775  3.54  4,396     97     7     12     19  4,256      5    -    

印尼  150,136  6.70 10,152    125     7     14     12   9,989      5    -    

菲律賓  116,282  5.36  6,317    149     4      8     14   6,130     12    -    

越南   80,856  6.05  5,013     43     7      4     15   4,929     15    -    

其他       29  6.90      3    -     -      -      -         3    -      -    

 
受聘僱外國人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人次 

單位：人次、千人率 

年 別 

  總   計 

傷 病 殘 廢 死亡 
    

製造業 營造業 其 他 
  

 職災 
千人率 

91年 1,396 6.811 1,143 179 74 1,019 353 24 

92年 1,286 6.426 1,104 103 79 944 311 31 

93年 1,367 6.517 1,227 61 79 1,036 317 14 

94年 1,249 5.785 1,113 45 91 980 250 19 

95年 1,308 5.705 1,141 53 114 1,032 263 13 

96年 1,382 5.855 1,213 40 129 1,096 271 15 

說明：受聘僱外國人職災千人率＝受聘僱外國人職業災害給付人次÷受聘僱外國人總投保人數×1000。 

 

 

 


